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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困难家庭重度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试点工作政策变动情况解读
一、补贴对象
新文件：西安市户籍的城乡低保家庭成员中，60周岁（含）以上，经能力评估为重度失能和完全失能的老年人。
原文件：低保对象、优抚对象、低收入对象、救助家庭中年龄在60周岁以上（含60周岁）的失能老年人。
二、补贴标准和形式
新文件：补贴标准限额为260元/月/人，由政府购买服务。其中除中省级支持资金外，市级、区县（开发区）财政共同承担剩余资金，按市与区县5∶5、市与开发区6∶4比例承担。
原文件：补贴标准和形式：低保对象、优抚对象、低收入对象、救助家庭中年龄在60周岁以上（含60周岁）的失能老年人每月享受260元护理服务补贴；鄠邑区护理服务补贴资金依然按市、区县两级财政8∶2比例负担。
三、服务内容
新文件：由服务机构为老年人在其住所内提供生活照料类和护理服务。具体项目见附件1。
对正在享受我区生活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服务补贴的人员，养老服务组织实施按本通知开展，原有退出低保不满12个月的人员、优抚人员、低收入家庭人员、救助家庭人员及低保家庭中的轻度和中度失能人员只增不减。
